华南理工大学专家酬金发放审批表
	类别
	□专家报告（讲座）费   □ 专家评审（咨询）费 

	事由
	

	工作时间
	
	参与方式
	□会议、现场访谈或者勘察

	
	
	
	□通讯形式

	支出项目
	

	序号
	发放人员
	发放标准（元）
	天数（或次数）
	金额

	
	姓名
	职称（职务）

	
	
	

	1
	
	
	
	
	

	2
	
	
	
	
	

	3
	
	
	
	
	

	4
	
	
	
	
	

	5
	
	
	
	
	

	合计（大写）：
	￥

	经办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超标列支审批：
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                  主管校领导：


附：学校文件发放标准





1. 专家报告（讲座）酬金
专家报告（讲座）酬金是指邀请校内外专家开展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和短期培训的酬金，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 540 号）制定发放标准，校外专家发放标准如下：
	人员类别 
	标 准（税后）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 
	不超过1500 元/学时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不超过1000 元/学时

	副高级及以下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不超过500 元/学时


专家报告（讲座）酬金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上限按4 学时计算，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报告（讲座）酬金。
若列支经费为创收经费或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如市场化办学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经费项目，可适当放宽。
2. 专家评审（咨询）酬金
专家评审（咨询）酬金是指邀请校内外专家参加各类评审和咨询活动所发生的专家评审（咨询）酬金，按照《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财科教〔2017〕 128 号）制定发放标准，校外专家发放标准如下：
	组织形式 
	标 准（税后）

	会议现场访谈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不超过 3600 元/人.天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超过 2400 元/人.天

	勘察 
	其他专业人员不超过 1500 元/人.天

	通讯
	按次计算，每次不超过以会议组织形式标准的50%



时长为半天的，可按上述标准的 60%执行，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按上述标准的 50%执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评审酬金按上级有关文件执行。
3. 其他发放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上述专家酬金标准为酬金发放的上限，各单位应根据工作性质、实际贡献及工作量等情况，在限额内综合确定发放标准。确因工作需要，经活动组织单位分管校领导书面批准，专家酬金标准可以适当放宽。邀请行业专家发生的专家酬金，可根据专家在行业内的专业技术水平，参照本办法对应级别支付酬金。校内专家及其他人员的专家酬金一般不超上述标准的50%。
